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陇川县陇把邦外硅石矿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
（公示稿）
陇川县龙腾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2023年7月
第一部分   方案编制背景
一、任务由来
陇川县龙腾贸易有限责任公司陇川县陇把邦外硅石矿位于陇川县陇把镇，采矿许可证号：C5331002009076120032742，有效期：2020年11月2日至2026年11月2日。矿区范围由11个拐点坐标圈定，矿区面积0.4758km2，开采标高1600~1350m，开采规模为10万吨/年。

2015年3月，德宏州国土资源局以（德）矿复［2015］0003号出具了划定矿区范围批复，确定陇川县龙腾贸易有限责任公司陇川县陇把邦外硅石矿整合划定矿区范围面积为0.4762km2，规划生产能力为9万t/a，开采标高1600~1350m。

2015年10月，腾冲县金山地矿科技服务有限责任公司编制的《云南省陇川县邦外硅石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通过评审备案；2015年12月腾冲县金山地矿科技服务有限责任公司编制的《云南省陇川县邦外硅石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通过评审备案，设计生产规模为9万t/a，设计开采方式为露天地下联合开采。2016年7月，云南地质工程勘察设计研究院编制的《云南省陇川县陇把镇邦外硅石矿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和土地复垦方案》通过评审备案。
2019年5月腾冲县金山地矿科技服务有限责任公司重新编制的《云南省陇川县邦外硅石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通过评审备案，设计生产规模为10万t/a，设计开采方式为露天开采，设计生产年限为6年。
2020年4月，陇川县自然资源局出具云德陇自然资矿复字［2020］1号《陇川县自然资源局关于陇川县龙腾贸易有限责任公司陇把邦外硅石场划定矿区范围延续预留期的批复》文件，扣除局部生态红线区，重新调整划定矿区范围（说明：仅调整了矿区西北部的矿11号拐点），调整后矿区范围依然由11个拐点坐标圈定，矿区面积由0.4762km2调整为0.4758km2，规划生产能力由原9万t/a调整为10万t/a，开采标高仍为1600~1350m。
根据《云南省国土资源厅关于进一步规范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编报有关工作的通知》（云国土资〔2017〕96号），采矿权新设、延续、变更（变更主要指扩大或缩小矿区范围、变更开采矿种、开采方式、生产规模）均需要重新编制或修订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陇川县龙腾贸易有限责任公司陇川县陇把邦外硅石矿生产规模（由9万t/a变更为10万t/a）、开采方式（由露天地下联合开采变更为露天开采）、矿区面积（由0.4762km2调整为0.4758km2）均发生变更，为此矿山于2022年9月委托中地地矿建设有限公司编制《陇川县龙腾贸易有限责任公司陇川县陇把邦外硅石矿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
二、编制目的
（一）方案编制的目的
为矿业开发、地质环境保护与生态恢复治理提供重要科学依据；为国土资源主管部门依法收取矿山地质环境治理保证金及依法进行监督检查以切实保护矿山地质环境提供主要依据；实现矿产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及矿山地质环境的有效保护，为矿业经济和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服务。

同时为落实《土地复垦条例实施办法》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要求；保证土地复垦义务落实、合理用地、保护耕地和矿山生态环境；为土地管理部门对土地复垦的实施管理、监督检查及土地复垦费征收等提供依据；为业主开展土地复垦提供技术指导，作为该矿山延续手续采矿许可证的必备条件。

（二）完成任务

（1）收集评估区气象、水文、地形地貌、地层岩性、地质构造、新构造运动及水文地质、工程地质条件等资料，调查阐明矿体储存特征，评估区内地质灾害现状分布、危害及土地、植被资源破坏情况，地下水含水层结构、地形地貌景观破坏，基本查明区内的地质环境条件、矿山地质环境影响现状。

（2）在开展矿山地质灾害危险性、含水层、土地资源及地形地貌景观的现状评价基础上，依据矿山开发利用方案，结合场地的地质环境条件，预测评估地质环境问题发展与危害。

（3）综合现状评估、预测评估成果，进行矿山地质环境影响综合评估。

（4）对露天采场、废石场、排土场、堆料场、表土堆场、道路、地质灾害点、辅助设施等提出保护与治理措施。

（5）对矿区附近村庄受矿业活动的影响进行分析，并提出防护措施。

（6）编制矿山地质环境保护、治理、监测方案，并进行经费估算。

（7）调查并量算各类已损毁土地的面积，预测损毁土地的范围以及损毁程度。

（8）根据调查和预测结果，分别统计和确定被损毁土地应复垦的面积，并根据土地的损毁时间、损毁性质和损毁程度，规划其复垦时间和复垦后的利用类型。

（9）在复垦规划的基础上，按各类土地复垦技术要求设计复垦方案，复垦工艺，明确要求达到的技术标准和技术参数，计算复垦工程量，提出复垦工程的投资概算。

（10）明确土地复垦义务人，本方案所涉及的所有复垦工程费用由陇川县龙腾贸易有限责任公司全部承担。

第二部分 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基本情况表

	项

目

概

况
	矿山名称
	陇川县龙腾贸易有限责任公司陇川县陇把邦外硅石矿

	
	矿山企业名称
	陇川县龙腾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矿山类型
	   新申请          持有          √ 变更

	
	法人代表
	李枝虎
	联系电话
	15096988889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项目性质
	生产项目

	
	矿区面积及开采标高
	矿区面积：0.4758km2；开采标高：1600~1350m

	
	生产能力
	10万吨/年

	
	采矿证号（划定矿区范围）
	C5331002009076120032742
	评估区面积
	1.699km2

	
	项目位置土地利用现状图幅号
	G47H176057  G47H176058  G47H177057  G47H177058

	
	矿山生产服务年限
	6年（2023年3月～2029年3月）
	方案适用年限
	5年（2023年3月～2028年3月）

	方案编制单位
	编制单位名称
	中地地矿建设有限公司

	矿山地质环境影响
	地质环境影响评估级别
	评估区重要程度
	□重要区  ■较重要区  □一般区
	■一级 □二级 □三级

	
	
	地质环境条件
	■复杂   □中等   □简单
	

	
	
	生产规模
	□大型    □中型   ■小型
	

	
	现状分析与预测
	矿山地质灾害现状分析与预测
	现状地质灾害中等发育，发育1处潜在不稳定斜坡，现状危险性、危害性中等-大。
采矿活动加剧BW1不稳定斜坡失稳的可能性大，危害、危险性大。

采场边坡诱发小型崩塌、滑坡及掉块等地质灾害的可能性大，危害、危险性大。拟建废石场引发泥石流的可能性中等-大，危害程度中等-大，危险性中等-大。北部排土场诱发泥石流地质灾害的可能性中等-大， 危害、危险性中等-大。
预测矿业活动中遭受BW1不稳定斜坡危害的可能性大，危害、危险性大。遭受露天采场边坡失稳危害的可能性大，危害、危险性大。遭受爆破产生的飞石威胁安全的可能性中等，危害、危险性中等。

	
	
	矿区含水层破坏现状分析与预测
	矿山开采至今形成一个露天采场，现状露天采场面积13.9578hm2，现状最低开采标高高于地下水位标高，采矿活动对该含水层结构破坏较轻。

采矿工程将对矿区及周围主要含水层（带）的连续性和完整性造成较大破坏，致使含水层水位下降，预测水位下降幅度小，预测矿山开采对含水层的影响和破坏较严重。

	
	
	矿区地形地貌景观（地质遗迹、人文景观）破坏现状分析与预测
	现状露天采场面积大于10hm2、最大采深50m；排土场、堆料场、表土堆场面积较大，堆放土石较多，改变和破坏了原生的地形地貌条件；总体对地形地貌景观影响和破坏较严重。
露天采场总面积大于10hm2，深度大于50m，对地形地貌破坏较严重。矿山原有各场地的建设，已对原有地形地貌形成较大的改变；拟建生活办公区、拟建矿山道路、废石场、高位水池的建设都将破坏自然山坡体的连续性和完整性，破坏边坡原有的稳定性。预测矿山开采对地形地貌景观的破坏和影响较严重。

	
	
	土地资源
	现状破坏林地面积6.5224 hm2，大于4hm2，对区内土地资源压占或破坏严重。随着露天采场、拟建废石场、高位水池等的建设，预测对区内土地资源压占或破坏严重。

	
	
	矿区水土环境污染现状分析与预测
	矿山开采对地下水补给、径流、排泄条件影响小。生产废水主要是露天采场内汇集的降雨，不含有毒有害物质，可以直接外排。矿山生活、粪便污水经过化粪池等净化处理后排放，难以达到《污水综合排放标准》一级排放标准，预测采矿活动对地下水水质影响中等，对矿区水环境污染较严重。

预测采矿活动对矿区水环境污染较严重。

	
	
	村庄及重要设施影响评估
	评估区内无水库、县级以上公路、铁路等重要设施分布。评估区内零星分布有9户居民房屋，其中8户房屋已废弃无人居住。矿区外南侧1户居民房屋有人居住，其居住人数为2人，该房屋距离后期设计开采区相距较近，且临界于爆破警戒线上，矿山开采对其影响较大。

	
	矿山地质环境影响综合评估
	现状地质灾害中等发育，发育1处潜在不稳定斜坡，现状危险性、危害性中等-大；预测矿山开采诱发地质灾害可能性中~大，危害、危险性中~大；预测矿山开采对含水层的影响和破坏程度较严重；对地形地貌景观的破坏和影响较严重；对区内土地资源压占或破坏严重；对矿区水环境污染较严重。

采矿活动对矿山地质环境影响程度总体为严重。

	矿区土地损毁预测与评估
	土地损毁的环节与时序
	在生产过程中本项目对土地造成的损毁可分为直接损毁和间接损毁两种。直接损毁主要发生在基建期和生产开采期，其表现形式为前期施工建设期间及露天开采对场地造成的挖损，以及生产开采期产生的土石方等固体废弃物将压占土地，改变土地的结构和理化性质。
间接损毁主要发生在生产期，其表现形式主要为矿山开采运营期间废石场雨淋和矿山的生产生活污水对土地的污染损毁。
邦外硅石矿项目对土地的损毁方式主要为挖损、压占。
土地损毁时序为矿区基建期挖损→矿区运营期间建筑物、弃石的压占、露天开采形成的挖损。因此土地损毁时间自基建工程建设时开始至矿山闭矿。

	
	已损毁各类土地现状
	本矿山为已建矿山，其中露天采空区、堆料场、表土堆场、东部排土场、北部排土场、生活办公区等区域地表已损毁。经统计，矿山已损毁土地面积22.3295hm2，其中乔木林地5.2672hm2、竹林地0.1017hm2，灌木林地0.1928hm2，其他林地0.9759hm2，农村道路0.1905hm2，采矿用地15.4234hm2。

	
	拟损毁土地预测与评估
	矿区附属设施现已基本完善，未来矿山拟损毁区域主要是露天采场开采新增区域的挖损损毁和拟建生活办公区、拟建废石场、矿山道路和高位水池对土地的压占损毁：

矿山后续采矿过程中拟新增露天采场面积为2.2386hm2，损毁方式为挖损，损毁程度为重度；拟建高位水池面积0.002hm2，拟建生活办公区面积为0.0299hm2，损毁方式均为压占，损毁程度均为轻度。

拟建矿山道路面积0.5853hm2，损毁方式为压占，损毁程度为中度。

拟建废石场面积 5.1682hm2，损毁方式为压占，损毁程度为重度。

拟损毁土地总面积8.3312hm2，其中乔木林地7.8901hm2、竹林地0.0478hm2，其他林地0.139hm2，农村道路0.2543hm2。


	复垦区土地利用现状
	土地类型
	面积（hm2）

	
	一级地类
	二级地类
	小计
	已损毁
	拟损毁
	占用

	
	林地
	乔木林地
	13.1573
	5.2672
	7.8901
	—

	
	
	竹林地
	0.1495
	0.1017
	0.0478
	—

	
	
	灌木林地
	0.1928
	0.1928
	—
	—

	
	
	其他林地
	1.1149
	0.9759
	0.139
	—

	
	工矿仓储用地
	采矿用地
	15.4234
	15.4234
	—
	—

	
	住宅用地
	农村宅基地
	0.178
	0.178
	—
	—

	
	交通运输用地
	农村道路
	0.4448
	0.1905
	0.2543
	—

	
	合计
	30.6607
	22.3295
	8.3312
	—

	复垦责任范围内土地损毁及占用

面
	类型
	面积（hm2）

	
	
	小计
	已损毁或占用
	拟损毁或占用

	
	损毁
	挖损
	16.1964
	13.9578
	2.2386

	
	
	塌陷
	—
	—
	—

	
	
	压占
	14.4643
	8.3717
	6.0926

	
	
	小计
	30.6607
	22.3295
	8.3312

	
	合计
	30.6607
	22.3295
	8.3312

	复垦土地面积
	一级地类
	二级地类
	面积（hm2）

	
	
	
	已复垦
	拟复垦

	
	林地
	乔木林地
	—
	26.1691

	
	合计
	
	26.1691

	
	占用
	4.4916

	
	土地复垦率（％）
	85.35


	矿山地质环境治理保护工程措施工程量及投资估算

	治理分区
	治理对象或位置
	工程措施
	单位
	工作量

	重点防治区
	露天采场边坡
	危岩清除（风镐开凿风化岩）
	m3
	300

	
	露天采场集水
	修建拟建露天采场北端至北部溪沟（Wg01）的排水沟
	m
	242

	
	采空区、东部排土场
	在采空区东南侧及东部排土场中部修建截水沟
	m
	778

	
	采空区、东部排土场
	在东部排土场以南修建排水沟
	m
	440

	
	露天采场外围
	修建铁丝网栅栏
	m
	1692

	
	拟建废石场、北部排土场下游
	修建谷坊坝
	m
	各1座，宽8m

	
	露天采场、堆料场、东部排土场、拟建废石场进场公路路口
	竖立警示牌
	个
	10

	
	堆料场
	修建挡墙
	m
	175

	
	表土堆场
	修建挡墙
	m
	80

	
	监测管控
	监测点
	个
	21

	次重点防治区
	监测管控
	监测点
	个
	7

	投资估算
	方案编制年限总费用概算（万元）
	81.24

	
	方案适用年限概算费用（万元）
	78.32

	复垦

工作

计划

及保

障措

施和费用预存
	工
作
计
划
	本方案主要分2个阶段安排复垦工作。
（1）第一阶段（适用期）为矿山生产期第1～5年（2023年3月～2028年3月）工作计划
1）生产期第1年复垦工作计划（2023年3月～2024年3月）
复垦位置：生态红线立即修复区。
复垦目标：复垦乔木林地1.9412hm2。
投资情况：复垦静态投资10.351万元、动态投资10.351万元；
工作内容：首先进行复垦前期准备工作，开展与实施本方案相关的土地清查、项目勘测和设计等工作；根据《开发利用方案》设计，完成各拟建场地的建设，在建设前首先对其进行表土剥离，剥离的表土直接运往采空区堆存；完成生态红线立即修复区土地复垦工作；并对已损毁区域进行土地损毁监测。
主要完成工程量：
土壤重构工程量：表土剥离26863m3。场地平整1.9412hm2，覆土6066.3m3
灌溉与排水工程：修建1座蓄水池（位于北部排土场）；布设长约468m的DN10干管（部分管线位于本复垦单元外）。
林草恢复工程：种旱冬瓜、车桑子各2427株，撒播狗牙草面积1.9412hm2。
监测与管护工程：对已损毁区域进行土地损毁监测；对复垦的区域进行复垦效果监测及管护。
2）生产期第2年复垦工作计划（2024年3月～2025年3月）
复垦位置：北部排土场、东部排土场
复垦目标：复垦乔木林地4.0357hm2。
投资情况：复垦静态投资15.3784万元、动态投资16.4549万元；
工作内容：完成北部排土场、东部排土场土地复垦工作；对已损毁区域进行土地损毁监测；
主要完成工程量：
土壤重构工程量：场地平整4.0357hm2，覆土12611.5m3
灌溉与排水工程：修建1座蓄水池（位于东部排土场与采空区交界处）；布设长约681m的DN10干管。
林草恢复工程：种旱冬瓜、车桑子各5044株，撒播狗牙草面积4.0357hm2。
监测与管护工程：对已损毁区域进行土地损毁监测；对复垦的区域进行复垦效果监测及管护。
3）生产期第3年复垦工作计划（2025年3月～2026年3月）
复垦位置：无
复垦目标：无
投资情况：复垦静态投资0.6309万元、动态投资0.7223万元；
工作内容：对已损毁区域进行土地损毁监测；对第2年已复垦的区域进行复垦效果监测及管护。
主要完成工程量：
监测与管护工程：对已损毁区域进行土地损毁监测；对第2年已复垦的区域进行复垦效果监测及管护。
4）生产期第4年复垦工作计划（2026年3月～2027年3月）
复垦位置：无
复垦目标：无
投资情况：复垦静态投资0.2571万元、动态投资0.3150万元；
工作内容：对已损毁区域进行土地损毁监测；对第2年已复垦的区域进行复垦效果监测及管护。
主要完成工程量：
监测与管护工程：对已损毁区域进行土地损毁监测；对第2年已复垦的区域进行复垦效果监测及管护。
5）生产期第5年复垦工作计划（2027年3月～2028年3月）
复垦位置：无
复垦目标：无
投资情况：复垦静态投资0.2571万元、动态投资0.3370万元；
工作内容：对已损毁区域进行土地损毁监测；
主要完成工程量：
监测与管护工程：对已损毁区域进行土地损毁监测；
（2）第二阶段
1）时间划分：2028年3月～2032年3月；
2）资金安排：本阶段复垦静态投资175.5449万元，动态投资230.1034 万元；
3）工作内容：进行全面复垦。
4）主要工作内容和工程布置情况：
①对损毁土地进行全面复垦：
——对露天采场平台进行复垦：砌体拆除转运、土地平整、覆土、植被重建，复垦为乔木林地。
——对露天采场边坡进行复垦：栽种爬山虎。
——对表土堆场进行复垦：土地平整、土地翻耕、覆土、植被重建，复垦为乔木林地。
——对堆料场进行复垦：土地平整、覆土、植被重建，复垦为乔木林地。
——对各排土场进行复垦：土地平整、土地翻耕、覆土、植被重建，复垦为乔木林地。
——对生活办公区、拟建生活办公区进行复垦：砌体拆除转运、土地平整、土地翻耕、覆土、植被重建，复垦为乔木林地。
——对矿山道路进行复垦：覆土、植被重建，复垦为乔木林地。
②对复垦后的林地进行监测管护。
③完成土地复垦方案验收工作。

	
	保
障
措
施
	按照“谁损毁，谁复垦”的原则，本复垦方案的各项土地复垦费用，均由陇川县龙腾贸易有限责任公司支付。土地复垦的各项投资要列入工程生产建设投资的总体安排和年度计划中，完善土地复垦资金管理办法，确保复垦资金足额到位、安全有效，设立专门账户，专款专用。国家和地方的补贴资金、政策性减免资金要统一管理，各有关部门政策性减免资金必须存入财政账户，统一调动，确保资金全部用于土地复垦工程中。审计部门要定期和不定期地对资金的运用进行审计监督。资金的统筹安排，作为“三同时”工程进行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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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总费用81.24万元，适用期安排恢复治理资金78.32万元。

土地复垦静态投资202.4194万元，动态总投资258.2836万元。本项目复垦土地面积为26.1691hm2，单位面积静态投资额为5156.70元/亩，单位面积动态投资额为6579.86元/亩。适用期土地复垦静态总投资26.8745万元，动态总投资28.1802万元。

矿山剩余服务年限为6年，即2023年3月～2029年3月。拟定土地复垦资金在2028年以前缴存完毕，共计缴存5期。
设计在适用年限（5年）内缴清全部土地复垦资金及恢复治理基金。
提取后的土地复垦资金及恢复治理基金存入专户上、专款专用，其监督管理由企业、地方土地管理部门、或委托第三方（银行）共同监管。缴存土地复垦资金及恢复治理基金，专款专用，单独核算，保证该项目顺利实施。
2021年3月2日，陇川县龙腾贸易有限责任公司缴存环境恢复治理基金47.1万元（见附件）。
2016年7月，云南地质工程勘察设计研究院编制的《云南省陇川县陇把镇邦外硅石矿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和土地复垦方案》通过评审备案，2016年11月，陇川县龙腾贸易有限责任公司根据《土地复垦监管协议》（见附件）缴存复垦资金28万元，2023年3月27日查询该专用账户，加上利息该账户余额为28.5416万元（见附件）。
综上，矿山已缴存环境恢复治理基金47.1万元，缴存复垦资金28.5416万元（包括利息），本方案设计在矿山缴存相关费用时减去已缴存费用，土地复垦资金及恢复治理基金实际缴存计划见下表。
土地复垦资金及恢复治理基金实际缴存计划表    单位：万元
分期

缴存时间

土地复垦资金

恢复治理基金

合计需要缴存金额

设计缴存

还需缴存

1

2023年12月30日前

45.9484

59.24

12.14

58.0884

2

2024年12月30日前

45.9484

17.95

17.95

63.8984

3

2025年12月30日前

45.9484

1.35

1.35

47.2984

4

2026年12月30日前

45.9484

1.35

1.35

47.2984

5

2027年12月30日前

45.9484

1.35

1.35

47.2984

小计

229.7420

81.24

34.14

263.8820

矿山已缴存环境恢复治理基金47.1万元，缴存复垦资金28.5416万元，减去已缴存部分，缴存计划第一期矿山需在2023年12月30日前缴存土地复垦资金45.9484万元，缴存环境恢复治理基金12.14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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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费用（万元）

	
	
	1
	工程施工费
	159.7962 

	
	
	2
	设备费
	0.0000 

	
	
	3
	其它费用
	21.4927 

	
	
	4
	监测与管护费
	4.4169 

	
	
	（1）
	复垦监测费
	1.8000 

	
	
	（2）
	管护费
	2.6169 

	
	
	5
	预备费
	72.5777 

	
	
	（1）
	基本预备费
	11.1424 

	
	
	（2）
	价差预备费
	55.8642 

	
	
	（3）
	风险金
	5.5712 

	
	
	6
	静态总投资
	202.4194（5156.70元/亩）

	
	
	7
	动态总投资
	258.2836 （6579.86元/亩）


第三部分 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一）评估区重要程度属较重要区，矿山建设规模为小型，矿山地质环境复杂程度为中等。矿山地质环境影响评估精度等级为一级，矿山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级别确定为二级。评估区面积1.699km2。

（二）评估区地质环境条件
评估区水文地质条件复杂程度为简单，工程地质条件复杂程度为中等，地质构造条件复杂程度为简单，环境地质条件复杂程度为简单，开采情况复杂程度为中等，地形地貌条件复杂程度为复杂，评估区地质环境条件复杂程度为复杂类型。
（三）矿山地质环境影响现状评估
邦外硅石矿现状条件下地质灾害中等发育，发育有BW1不稳定斜坡，危险性、危害性大。不良地质作用主要为岩体风化。现状矿业活动对含水层的影响和破坏较轻；对地形地貌景观的影响和破坏较严重、对土地资源压占及破坏严重。现状条件下将评估区分为地质环境影响严重区和较轻区二级二区。

（四）地质灾害危险性预测评估
根据评估结果，将评估区划分为危险性大区、中等区和危险性小区三个区。
危险性大区位于评估区中部，包括露天采场、北部排土场、东部排土场、拟建废石场、堆料场、表土堆场等，该区现状地质灾害中等发育，发育1处潜在不稳定斜坡，现状危害、危险性大。预测采矿活动加剧BW1不稳定斜坡失稳的可能性大，危害、危险性大；预测该区引发、遭受地质灾害的可能性中等-大，危害、危险性中等-大。
（五）矿山地质环境影响预测评估
预测评估区矿业活动对含水层的影响和破坏较严重；对地形地貌景观的影响和破坏较严重；对土地资源压占及破坏总体为严重。矿山地质环境预测评估分区分为严重区、较严重区和较轻区三级三区。矿山场地建设适宜性为适宜性差。

（六）矿山土地损毁情况
矿山已损毁土地面积22.3295hm2，拟损毁土地面积8.3312hm2，合计损毁总面积为30.6607hm²。损毁土地方式主要为挖损、压占，损毁程度以重度和中度为主，损毁土地利用类型主要为林地和采矿用地。
（七）方案适用年限
矿山剩余服务年限为6年，治理、复垦工程期和监测、管护期3年，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编制年限为9年。方案的适用年限为5年（2023年3月～2028年3月），5年后矿山需重新修编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
（八）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分区
矿山地质环境与防治分区分为重点防治区（A）、次重点防治区（B）和一般防治区（C）三级三区。
工程措施：1、清除采场边坡危岩，设置警示标志。2、在北部排土场、拟建废石场下游溪沟修建谷坊坝。3、在拟建露天采场外围设置铁丝网栅栏，以防止人、畜失足跌入采场。在堆料场东侧、表土堆场东北侧沿拟建公路修建挡墙，防止堆场滑坡。4、修建拟建露天采场北端至北部溪沟（Wg01）的排水沟，使露天采场内雨水经排水沟排至北部溪沟。5、在采空区东南侧及东部排土场中部修建截水沟，在东部排土场以南修建排水沟，使采空区及东部排土场雨水经截排水沟流入东部溪沟。6、对露天采场、各排土场重点监测，对生产、建设过程中诱发和遭受的地质灾害及时进行治理。7、对该区其它地方有可能发生地质灾害的地区进行监测，并对发生的地质灾害进行治理。
（九）矿山土地复垦方案
方案确定的复垦责任范围面积30.6607hm²，保留面积为4.4916hm²，复垦面积26.1691hm²，复垦率85.35%。

工程措施：清理工程，土壤剥覆工程，平整工程等。

植物措施：采场边坡坡脚栽种爬山虎；其余区域采用乔灌草结合的方式，复垦为乔木林地。
（十）经费预算

本矿山编制年限内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总费用81.24万元，方案适用年限内恢复治理费用78.32万元。
编制年限内土地复垦静态总投资202.4194万元，动态总投资258.2836万元，单位面积静态投资额为5156.70元/亩，单位面积动态投资额为6579.86元/亩；方案适用年限内土地复垦静态总投资26.8745万元，动态总投资28.1802万元。
第一期矿山需在2023年12月30日前缴存土地复垦资金45.9484万元，缴存环境恢复治理基金12.14万元，资金均为矿山自筹。

二、建议

为了进一步做好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工作，本方案提出以下建议：

（一）本方案涉及的工程问题不能作为施工依据，具体实施工程治理时，应委托有设计资质的单位进行治理工程设计，施工中采用参数以设计为准。

（二）开采期间发现地质环境异常现象应及时请相关单位、专家进行论证。

（三）建议矿山加强对排土场及拦渣坝的监测工作，根据监测结果及时进行治理或防治，避免灾害发生。

（四）矿山在生产中，应加强地质环境问题的防治和安全生产工作，发现环境问题及时采取相应的防治措施。

（五）切实做好监测工作，根据监测资料进行分类整理监测数据，分别建立相应的数据库，包括地质条件数据库、地质灾害数据库和监测数据库等。

（六）建议矿山加强对采场各边坡的监测工作，根据监测结果进行防治，同时矿山应按开发利用方案设计自上而下分台开采，规范剥离表土，并做好保存、利用，为实施植物措施创造条件。

（七）做好采坑水排放工作，严格按照地质环境影响评价及保护的有关规定，防止污染地下、地表水。

（八）矿山边坡较高，稳定性差，发生崩塌、滑坡地质灾害的可能性大，危险性大。矿山应高度重视，加强监测，同时编制应急预案，发生重大事故时立即启动相应的应急预案，做到防患于未然。

（九）业主要严格按开发利用方案设计进行开采及实施相关防治工程。
（十）在实施本方案的过程中要积极与当地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联系，听取他们的技术指导，确保方案顺利实施。

（十一）生活办公区西部部分房屋位于爆破警戒线内，建议停用。
（十二）现状矿山生活、粪便污水经过化粪池等净化处理后排放，难以达到《污水综合排放标准》一级排放标准，建议矿山购买污水处理设备，污水处理达标后排放。
（十三）评估区内1户居民房屋有人居住，其居住人数为2人，该房屋临界于爆破警戒线上，矿山开采对其影响较大，建议矿山劝说房屋主人搬迁。
（十四）开发利用方案设计的矿山道路和拟建废石场部分位于生态红线区，建设另外选址。
